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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鹏鹞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核查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作为鹏鹞环保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鹞环保”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持续督导阶段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经审慎尽职调查，

对鹏鹞环保本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事项进行审慎核查，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一、提供财务资助的基本情况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宜兴鹏鹞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鹞环境”）原为鹏鹞环保全资子

公司，设立时注册资本为 5000 万元人民币并已实缴完毕。为引入业内知名企业

优势技术、联合外部企业共同开拓市场，2018 年 7 月 27 日，公司与无锡马盛环

境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马盛”）、天津电建新能源建设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天津电建”）分别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将持有的鹏鹞环境 34%

的股权（计 1700 万元）以 170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无锡马盛，将持有的鹏鹞环境

5%的股权（计 250 万元）以 25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天津电建。同时，三方按持

股比例向鹏鹞环境进行增资，其中公司增资 305 万元，无锡马盛增资 170 万元，

天津电建增资 25 万元。该次股权转让及增资完成后，鹏鹞环境注册资本变更为

5500 万元，其中公司持有鹏鹞环境 61%的股权；无锡马盛持有鹏鹞环境 34%的

股权；天津电建持有鹏鹞环境 5%的股权。 

近日，因公司、无锡马盛、天津电建计划在餐厨及湿垃圾处理业务方面进一

步深入合作，三方决定对鹏鹞环境目前股权结构进行调整。其中，公司将所持鹏

鹞环境 10%的股权（计 550 万元）转让给天津电建；无锡马盛将所持鹏鹞环境

5%的股权（计 275 万元）转让给天津电建。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持有鹏

鹞环境 51%的股权，无锡马盛持有鹏鹞环境 29%的股权，天津电建持有鹏鹞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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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20%的股权。同时，无锡马盛将其向天津电建转让股权所形成的对天津电建

275 万元债权转让给公司，以偿还所欠公司同等金额的债务。 

在上述股权转让及债权转让完成后，扣除股权受让方已向公司支付的部分款

项，无锡马盛尚待向公司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余额为 1295 万元，天津电建尚待向

公司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余额为 1060 万元。 

为确保上述款项得以及时清偿并取得合理的利息补偿，公司与无锡马盛、天

津电建就相关欠款的清偿期限、利息计算、违约责任、风险控制措施等事项达成

了一致协议。协议约定无锡马盛、天津电建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公司

计付未清偿股权转让款的利息，并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之前还清本息。该协议

约定事项实质构成公司对无锡马盛、天津电建提供财务资助。 

（二）被资助对象基本情况 

1、无锡马盛环境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0057816671X2 

成立日期：2011 年 7 月 11 日 

注册资本：51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阮文权 

经营范围：环境污染防治设备、专用设备、水处理设备、通用机械及配件、

污水处理药剂、填料（不含危险化学品）、环境污染处理专用药剂材料（不含危

险化学品）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及销售；专用设备、通

用设备的制造、加工；环保工程的施工（凭有效资质证书经营）；项目管理服务；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

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阮文权 

主要财务指标如下（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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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84,825,880.75 

负债总额 57,888,906.29 

所有者权益合计 26,936,974.46 

项目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90,169,331.13 

净利润 5,179,458.31 

上述财务数据业经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上海分所审计，

并出具有中兴财光华（沪）审会字（2018）第 02155 号《审计报告》。 

无锡马盛资信情况良好，且与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产权、

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联关系。 

2、天津电建新能源建设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2226603330892 

成立日期：2007 年 5 月 10 日 

注册资本：10600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侯春玲 

经营范围：新能源建设工程设计、施工，电力工程设计、施工，电力生产，

电力设备、光伏设备、垃圾处理设备制造、销售，发电机组、污水处理设施、烟

尘处理设施、固体废料处理设施安装、调试、运行、维护、检修，计算机网络工

程、市政工程施工，城市垃圾清运服务，技术推广服务，合同能源管理，国内劳

务派遣，机械设备、电子产品、环保产品、金属制品、电线电缆、暖通设备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孙贺明 

主要财务指标如下（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12,835,21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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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总额 5,488,710.02 

所有者权益合计 107,346,500.91 

项目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30,668,839.03 

净利润 434,358.50 

上述财务数据业经天津市诺晟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并出具有津诺

晟诚审字（2018）第 099 号《审计报告》。 

天津电建资信情况良好，且与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产权、

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联关系。 

（三）本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决策程序 

本次公司向控股子公司股东提供财务资助事项已经公司召开的第二届董事

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事宜发表了同

意的独立意见。各方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已签署相关协议。 

无锡马盛、天津电建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资产负债率均未超过 70%，且公司本

次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提供财务资助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的有关规定，本次财务资助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财务资助事项的合法合规性 

（一）本次决策程序合法合规性的核查 

鹏鹞环保本次向无锡马盛、天津电建提供财务资助事项已经公司召开的第二

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经出席董事会的三分之二以上的董事同意。鹏

鹞环保董事会及独立董事均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的要求发表了相关意见。 

（二）是否符合提供财务资助条件的核查 

华泰联合证券核查后认为：鹏鹞环保不处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期间，不处于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

处于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后的十二个月内，符合



                                                             核查意见 

5 

 

提供财务资助的条件。 

截至核查意见出具之日，除上述财务资助事项外，公司不存在为控股子公司

以外的单位和个人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也不存在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逾期的情

形。 

三、本次财务资助事项的风险情况  

针对本次事项可能存在的影响和风险，公司采取了以下措施： 

1、无锡马盛、天津电建如未按约定期限偿还本息的，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

贷款利率的两倍计付所欠本息的逾期违约金； 

2、无锡马盛、天津电建未清偿债务前，鹏鹞环境进行现金分红、减少注册

资本等应向无锡马盛、天津电建支付款项事宜的，公司有权从无锡马盛、天津电

建应取得的款项里优先抵扣； 

3、无锡马盛、天津电建以其各自持有的鹏鹞环境股权为各自所负债务的履

行提供质押担保，并办理股权质押登记； 

4、无锡马盛实际控制人阮文权、天津电建实际控制人孙贺明分别为无锡马

盛、天津电建所负债务的履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四、保荐机构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核查后认为：鹏鹞环保本次向无锡马盛、天津电建提供财务资

助事项已经履行董事会相关决策程序，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华泰联合证券对

鹏鹞环保向无锡马盛、天津电建提供财务资助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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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鹏鹞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对外

提供财务资助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袁成栋                黄飞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公章） 

                                            2018年 12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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